宜州市人民医院进修申请表
选送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

	姓 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籍贯
	
	民族
	

	职称
	
	文化程度
	
	是否党团员
	

	现工作单位
	
	学习科目
	

	何时何校
毕业
	
	进修期限
	

	主

要

学

历
	

	政治表现和业务水平
	

	进修要求
	

	选送单位
意见
	年  月  日    （盖章）

	接收单位

意见
	年  月  日   （盖章）


进修人员须知

1、凡欲来我院进修的人员，必须填写《宜州市人民医院进修申请表》并加盖公章，由医务科/护理部审核，在征求有关科室意见后安排收进修人员。
2、进修期间原则上无假期。如遇特殊情况需请假者，必须由本人写出请假报告，1天由指导老师同意经科主任批准并报医务科/护理部备案；2—3天由医务科/护理部批准并备案；4天以上由选送单位来函证明并经医务科/护理部批准备案。请假手续办妥后，方可离院。每次请假不得超过1周，累计不得超过进修时间的1/12。

3、进修生的住宿由院办安排，能自行解决住宿的随时安排进修。
4、进修生必须严格执行我院各项规章制度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服从科主任和上级医（护）师的安排。对违章违纪者，视其情节轻重，给予批评教育，直至终止进修，并将有关情况通知选送单位。对一切不良行为造成的后果，责任自负。
5、进修人员须自带白大衣、帽子、口罩、听诊器，进修人员在报到时每人须交二张一寸免冠彩照（含办理结业证照片）。

6、在进修结束前必须填写《宜州市人民医院进修人员鉴定表》，离院前1-2天亲自到医务科/护理部办理结束手续。
7、进修费用：乡镇卫生院进修人员一律免费。
